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健康系 產學攜手合作計劃-實用休閒觀光專班 課程規劃表(110學年度入學適用) 

學 年 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

學 期 第 一 學 期 第 二 學 期 第 一 學 期 第 二 學 期 

修 別 科 目 永 久 碼 
學分/ 

時數 
科 目 永 久 碼 

學分/ 

時數 
科 目 永久碼 

學分/ 

時數 
科 目 永久碼 

學分/ 

時數 

必

修 

校

定 

大一體育(1) 

通識選項課程 

國文(閱讀與寫作)(1) 

大一英文(1) 

英語聽講練習 101 

外語實務(註 2) 

01333 

01026 

01023 

01001 

01017 

01003 

1/2 

2/2 

2/2 

2/2 

1/2 

0/0 

   通識教育講座(註 2) 

大一體育(2) 

通識選項課程 

國文(閱讀與寫作)(2) 

大一英文(2) 

英語聽講練習 102 

01024 

01334 

01026 

01088 

01087 

01018 

1/2 

1/2 

2/2 

2/2 

2/2 

1/2 

   

院定 

心理學 

 

05003 2/2    運算思維與資訊科技應用 05081 0/2    

系

定 

舞蹈運動與指導 

產業職場實務 1 

休閒運動與指導 1 

人體解剖學 

 

55112 

23518 

23517 

20010 

 

2/2 

1/2 

2/2 

2/2 

校外實習 1 

 

20584 

 

 

9/40 運動心理學 

休閒遊憩經營管理 

產業職場實務 2 

休閒運動與指導 2 

運動體能訓練 

觀光資源概要 

22575 

23003 

23525 

23528 

22266 

23008 

2/2 

2/2 

1/2 

2/2 

2/2 

2/2 

校外實習 2 

 

20584 

 

 

9/40 

小計   17/20   9/40   20/26   0/0 

確定
選修 

餐飲服務技術及實務 

國際禮儀與實務 

22634 

20689 

3/3 

3/3 

    

 
     

小計   6/6   0/0   0/0   0/0 

決議附件一 

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 產學攜手合作計劃-實用休閒觀光專班 課程規劃表(110學年度入學適用) 

學 年 第 三 學 年 第 四 學 年 學
分

總
計 學 期 第 一 學 期 第 二 學 期 第 一 學 期 第 二 學 期 

修 別 科 目 永久碼 
學分/ 

時數 
科 目 永 久 碼 

學分/ 

時數 
科 目 永久碼 

學分/ 

時數 
科 目 永久碼 

學分/ 

時數 
 

必

修 

校

定 

憲法 

通識選項課程 

通識選項課程 

01027 

01026 

01026 

2/2 

2/2 

2/2 

   通識選項課程 

通識選項課程 

01026 

01026 

2/2 

2/2 

    

院定              

系

定 

統計學 

運動處方 

休閒運動方案企劃實務 

戶外遊憩領導 

水上活動與安全指導 

運動傷害防護學與實驗 

體適能與肌力訓練 

產業職場實務 3 

休閒運動與指導 3 

人體生理學與實驗 

服務業管理 

20740 

55056 

23014 

20079 

40062 

55058 

23009 

23526 

23529 

22649 

22488 

2/2 

2/2 

2/2 

2/2 

2/2 

2/2 

2/2 

1/2 

2/2 

2/2 

2/2 

校外實習 3 

 

20584 

 

 

9/40 實務專題 

運動推拿指壓學 

團體運動訓練與指導 

運動行銷學 

產業職場實務 4 

休閒運動與指導 4 

體驗與探索教育 

運動生理學與實驗 

領隊導遊實務 

05031 

20984 

23010 

55053 

23527 

23530 

21241 

22650 

23011 

 

3/3 

2/2 

2/2 

2/2 

1/2 

2/2 

2/2 

2/2 

2/2 

校外實習 4 20584 

 

 

9/40  

小計   27/28   9/40   22/23    122 

確定
選修 

  

 

        

    

小計   0/0   0/0   0/0    6 

註：1.學生至少應修滿 128 學分始得畢業(其中必修應修 122 學分，選修應修 6 學分。) 
2.學生於畢業前需修習「通識教育講座」1 學分課程。各系依序開課，開課學期不固定。 
3.「外語實務」每學期皆開放修課，並須於畢業前依本校「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」規定修畢。 
4.通識選項課程:人文學科(永久碼:01264)：2 門、社會科學(永久碼:01265)：2 門、自然與生命科學(永久碼: 01266)：1 門、數理與應用科學(永久碼: 01267)：1 門 


